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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刘学沛(专职)

副主任：阮荣祥 周一风 叶双瑜 吴建春 陈俊杰

唐天尧(专职) 卢美松(专职) 陈贤美(专职)

委 员：陈世谦 林 强 刘万勤 陈祖武 封建安 江金和

马长冰 林炳承 张少钦 吴若三 林国清 吴凤章

董启清 杨 平 陈小平 郑则梅 杨加清 林寿琦

林育辰 倪健鹤 潘心雄

曾在本编纂委员会任职的人员

主 任：陈明义 张 立

顾问：张格心

副主任：(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仲莘

杨华基
舒 风

王景阁

’陈树田
游嘉瑞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宠

刘学沛
李 璞

张荣彩
杨思知

陈挺成
周其祥

凌家榆
黄寿祺

廖彩玲

王 捷
庄晏成

李英标
张振郎

杨理正

吴玉辉
赵文才

曹尔奇

傅圭璧

薛祖亮

计克良

陈肇胜

王立勋

任开国

李宗时

张瑞尧
陈 俱

林光楚
赵觉荣

黄 杰

傅家麟

魏忠义

艾 光

顾耐雨

王能光

江堤端
李联明

汪子英
陈一琴

林志群
郑心坦

黄心炎
谢水顺

刘玉芳

高一哨

卢增荣
李 力
李德安

沈继武
陈明端

林祥瑞
郑学檬

黄文麟
雷恒春

许怀中
程 科

刘立身

李 智

张 梁

邵正元

陈营官
周力文

顾 铭

黄启权

蔡望怀



《福建省志·审判志》编纂委员会

顾 问：方忠炳 傅德义

主 任：陈 旭

副主任：康 英(女) 包志荣 张居胜 刘 炎 张化林

左家安 洪光裕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晓声 王乃坚 乔本锐
陈祥干 陈传桄 何 鸣

钟 婴 夏冬英(女)

(女) 张泽兵(女)
林 翔 林卫里 周瑞春

蔡永璋

《福建省志·审判志》办公室

主 任：包志荣(兼)
’

副主任：林 翔 钟 婴 林木仁 陈永春 洪 清

工作人员：郭月霞(女) 王宝琴(女)

主
副

总
编

《福建省志·审判志》编撰人员

(兼)
钟 婴

钟 婴
刘希星 李毅正 张序涛 赵玉梅(女)

黄建飞 林木仁 王穗丰(女) 黄瑞亭

李 洪荣翔翔遵圣珍

志

孝有从包林林罗冯黄

编编纂撰

主



《福建省志·审判志》审稿人员

何晓芳 卢美松 陈建新 刘才光 郑 羽

《福建省志·审判志》验收小组

刘学沛 唐天尧 卢美松 陈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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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志·审判志》审稿人员

何晓芳 卢美松 陈建新 刘才光 郑 羽

《福建省志·审判志》验收小组

刘学沛 唐天尧 卢美松 陈贤美



序

欣逢盛世，编史修志，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有

利于加强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时代的感召下，编纂人员

经过时逾九载的艰辛劳动，终于修成<福建省志·审判志》并付梓问

世，可喜可贺。我有幸为本书作序，感到非常高兴o．

<福建省志·审判志>是福建有史以来第一部司法审判专业志。它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依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较

为全面、系统地向读者展示福建司法审判事业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轨

迹，着重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福建省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实践的整体面貌、工作成绩和经验教

训。

<福建省志·审判志>共49万余字。它坚持求真存实的精神，内

容丰富，结构合理，融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力求突出时代特征、

地方特色和审判专业特点。本书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把福建司法审

判活动如实地介绍给读者，不虚美，不掩过，为世人留下对审判工作

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的信史。编纂人员努力挖掘和搜集档案资料，并

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严谨踏实的作风，对志稿反复修改，尽力完善，

以使本书能更好地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古人云：“以

史为鉴，可以知兴替o”我相信， <福建省志·审判志>的出版，有助

于从事审判工作的人们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进一步做好

面向21世纪的审判工作；它在服务当代、垂鉴后世方面必将发挥作

用。因此，我认为本书值得从事和关心审判工作的人们一读。

在《福建省志·审判志>编纂过程中，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全

省法院系统有关领导和专家给予热情的指导、帮助和支持，全体编撰



者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勤的汗水，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陈 旭

1998年6月



《福建省志》凡例

一、编修本志旨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

化提供省情基础资料，对人民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

传统教育，并为编修国史、省史及各专业专题研究提供系统的地情资

料。

二、全志由总概述、大事记、地图集、专业分志、人物志和附录

等部分组成。

总概述：简括综述全省社会重大变革、各业概貌及发展趋势，为

提挈全志的纲要。

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依时序记述全省政治

(包括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事、要事、新事，以反映本省

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

地图集：绘辑地图，展示全省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地理、

自然资源以及经济地理概况，以呈现省区环境的独特性和域内分区的

差异性，以与志文相辅。

专业分志：按当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设全省各专业分志，专

业分志一般先按本专业结构分工设置章节，后各循时序记述发展的历

史与现状。

人物志：立传记述对本省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或重大影响的本省

籍和外省籍、外国籍人物，以及对省外乃至国外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

，本省籍人物。在世人物依例不立传。此外，设人物表以存名人，设英

名录以彰烈士。

附录：以辑存地方文献及要目，记叙本届纂修省志始末。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取裁史料。

四、本志贯通古今，上限不限，依各分志的实际历史情况，尽可



能上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力争写到完稿之年。

五、本志详近略远，立足当代，以记述全省近现代、当代史事为

重点，注意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充分反映环境、资源和社会发

展的基本面貌，着力体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并反

映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六、本志历史纪年，凡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一般标示朝

代、年号、年份，括弧内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起，一律以

公元纪年。

七、本志对各个时代的政权机构、官职、党派、地名，均以当时

名称或通用之简称记述。古地名均括弧注明今地名，乡、村地名则冠

以县名。

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书姓名，不加称呼，不冠褒抑之词。

凡外国的国名、地名、人名、党派、政府机构、报刊等译名，均

以新华社发表的或社会上公认的译名为准。

各种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在首次使用全称后，如名称过长，

又多次出现的，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括弧注明简称，以便再用。

八、本志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用第三人称书写。

九、本志所用数字，统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

1987年1月1日联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为规范o

十、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按国务院1984年2月

27日颁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一律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一般照实

记载，并尽可能括弧注明今值。 、

十一、本志录用的统计数据，一般以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

凡用编者调查核实的数据，均加页下注说明。

十二、本志采用的一般资料不注明出处，但引文、辅文和需要注

释的专用名词、特定事物，均加页下注。



编辑说明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实事求是地记述福建省

审判事业发展变化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的统

一一。

二、本志上溯事物的发端，一般起自清末，个别章节起自五代或

宋朝；下限止于1995年。

三、本志由概述、刑事审判、民事审判、经济审判、行政审判、

海事审判、知识产权审判、告诉申诉与审判监督、法院司法行政、机

构-9人员、附录等11个部分组成o．

四、本志大体按审判专业分类，采用章、节、目结构，横排竖

写，上下接应，前后贯通o

五、本志表述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照片。书中所列数字、所

记资料均来源于司法统计和原始档案，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六、本志所述1950～1995年审理的刑事、民事案件，含“文化

大革命”期间(1968～1972年)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人民保卫组审理

的案件。

七、本志附录包括大事年表、苏维埃时期福建裁判工作文献资料

以及烈士、模范名表等，以备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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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虿百1■■百11|『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裁削邦旧址(长汀县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址(福州市光禄坊8号



-．1965年5月最高人

民法院院艮杨秀峰(前

排左八)米闽视察期

间，同省法院千部在省

法院办公楼前(鼓东路

旧址)合影

．． 1961年2月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谢觉藏(前

排矗五)与徐特芷(前排

左六)米闽述察，同省法

院f部合影。前排庀四

为省法院院长赵振

．I 1960年6月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

(第一排左四)来闽视察

期问，同厦门市中级人

民法院干部合影



蓓建省志·



-． 1992年10月中同高级

法官培训中心“行政法研讨

班”在厦门举行，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长祝铭⋯(矗四)

在开幕式卜讲话

．． 1992年5』j全国部分高

级法院涉台民事审判上作庳

谈会托厦门召开，最高人民

法院副院长马原(^：三)、端

木IE(庄网)参加会议

●1995年5月夸国法院少

年法庭』=作会议在福州召

开，屠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乇

景荣(左叫)参加会议



’|1986年3月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杜国桢投机倒把、走私

诈骗案

●1959年5月泰宁县

人民法院公判反革命

分子

．．1994年6月省法

院与厦门市中级人民

法院召开宣翔大会，

宣判走私、贩卖毒品

犯罪案件



．． 1995年省法院审理福

建电子计算机公司破产棠期

间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一 1988年5月省法院公开

审理薛天霖诉南f『fi二轻局

承包合同纠纷案件

▲理门海事法院扣押外籍船舶，办案人员f：船张贴扣押令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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